
深圳市瑞鹏凯恩宠物医院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1月 16日，深圳市瑞鹏凯恩宠物医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市瑞鹏凯

恩宠物医院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备案要求对本项目进行

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人民西路 45-2号 1~3层。本项目主

要经营动物诊疗、宠物美容、宠物寄养、宠物用品销售等服务活动。租赁面积

260m2，项目运营期间预计宠物接诊量约 420只/年，宠物美容量约 600只/年，

宠物寄养量约 200只/年，宠物用品销售 1070件/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备案情况

项目已于 2022年 8月 22日取得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告知性备

案回执》（备案号：深环坪备【2022】210 号）。2022年 9月开工建设，2022年

11月进入调试阶段。项目建设至调试阶段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的实际投资为 5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万元，占比 14.5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深圳市瑞鹏凯恩宠物医院有限公司的主要营业内容及配套

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

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次验收内

容、性质、建设地点、生产规模、生产工艺等与原环评一致。项目医疗污水处

理设备由 1套变为 2套，但处理规模不变，不新增排污口、排污量，不属于重



大变更。试运行阶段无环保投诉，满足竣工环保验收的条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宠物美容洗浴废水、医疗废水。

生活污水、宠物美容洗浴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标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排入龙田水质净化厂深度处理。项目安装了 2台（单台处理规模为 0.05t/d）的

由广州市景荣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的 CY100一体化医疗污水处理设备，

医疗废水经自建的废水处理设施预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

均值）”的预处理标准后接入化粪池，最后排入龙田水质净化厂深度处理。

（二）废气

1）动物寄养区、住院部恶臭：项目寄养区和住院部采用紫外灯管进行日常

消毒。项目设置动物专用的排便与排尿盒，动物粪便经排便与排尿盒收集并喷

洒消毒液消毒后排入卫生间进入化粪池处理。同时，项目所在场所设置有通排

风系统，通过加强通排风和内部清洁、增加消毒频次，减少恶臭污染物的排放。

2）废水处理设施恶臭：项目废水处理设施采用二氧化氯定期消毒，产生的

恶臭污染物很少。

（三）噪声

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有：1）美容设备（吹水机、拉毛机、洗牙机）运行

时产生的设备噪声；2）动物日常偶发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通过设置不同的功能分区、墙体隔声、合理布局、加强设备

维护与保养，以及加强动物日常护理，避免犬吠等措施控制。

（四）固体废物

1）生活垃圾、动物废毛、动物粪便

生活垃圾：项目生活垃圾包括员工办公过程产生的一般生活垃圾。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动物废毛：经收集并消毒后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动物粪便：设排便与排尿盒收集并消毒处理后排入卫生间排污管道，与生

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

2）危险废物

本项目设有利器盒，产生的损伤性医疗废物单独收集、暂存在利器盒中；

其他医疗废物采用防渗漏医疗垃圾收集袋分类收集并喷洒消毒液后，在项目设

置的医疗废物暂存桶中密闭暂存，由深圳市益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拉运处理处

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根据检测结果，医疗废水处理后能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

均值）”的预处理标准。

（2）废气

根据检测结果，项目无组织排放的恶臭污染物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 “新扩改建”的二级标准。

（3）噪声

经监测，项目所在建筑厂界噪声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中的 2类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经采取前述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后，

可以满足验收执行的相应标准，调试阶段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较小。

六、验收结论

深圳市瑞鹏凯恩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在建设和调试过程中，按要求采取了相

应的废（污）水、废气处理、噪声防治、固体废物处置等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使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中的环境保护措施

均已落实，各类污染物排放均能够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能够达到验收



执行的标准；工程未发生重大变动；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环境影响较小；建

设单位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未受到处罚，不存在《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

综上所述，深圳市瑞鹏凯恩宠物医院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具备环保设施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建议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加强环保管理和环保设施的运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长

期稳定达标排放，并完善环保设施运营台账记录。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深圳市瑞鹏凯恩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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